1．如产生技术偏离，请在招标过程中提出；如无技术偏离提出，我司将视同已对技术确认，无任何偏离产生。招标结束后，不再接受任何形式的偏离确认。

    2．中标单位需在接到中标通知书后4个工作日内，将合同签返。

    3．报价应包含CMTR费用。

    4.原材料必须为进口，产品必须提供原产地证明等相关手续。

    5.由于新冠疫情防疫要求，国外工厂需在货物离厂前对其进行全面消杀后在醒目位置粘贴“已消杀”标识。根据中国海关要求，进口物资最小包装需粘贴中文标识，内容包括品名、牌号、规格、净重、生产工厂、工厂地址、生产国等信息。

6.包装： 出口标准包装,木质包装应当由输出国或地区植物检疫机构认可的企业按中国确认的检疫除害处理方法处理，并加施IPPC标识。

7.制造和检验：卖方应按双方签订的采购技术条件提供货物,买方有权在货物到厂后进行复验。如果发现货物与采购技术条件要求不符，则卖方应免费向买方提供补偿。

8.货物将选择适合于出口及长途运输的交通工具，能够抵御潮湿，震动，腐蚀，在运输途中严禁不良摆放、放置。针对产品由于不正当的包装或者在运输途中缺乏必要的保护措施而造成的损坏，腐蚀，从而造成的直接损失及费用，将由卖方进行承担。箱单应该被很好的存放在一个塑料盒体内。
9.单据提交要求：各项单据均须使用与本合同相一致的文字，以便买方审核查对,各单据应在发货后两天内通过邮件发送至买方。所有单据正本应在发货日期后3内快递至买方地址。

A.提单：填写通知方和收货人（买方），已装船电放提单，提单注明“运费已付”字样。

B.发票：三套正本，三套副本，注明合同号，载货船名。
C.装箱单 / 重量单：三套正本，三套副本,注明合同号、唛头，件数，并逐件标明毛重，净重，炉号和总重 

D.三套正本，三套副本制造工厂的品质证书及数量/重量证明书
E.原产地证：必须由**的权威授权机构开具。
F.由买方按发票金额110%并按伦敦保险协会货物一切条款，投保一切险及战争险的正本保险单。

G.正本木质包装熏蒸证明。

H.卖方应在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提供质量计划（QP）。如涉及文件修改，卖方应在收到买方审核意见后5个工作日内修改并重新提交。若因买方原因（例如QP选点或源地见证等）而引起的货期延迟，卖方一概免责。

I.三套正本完工文件。

J.如选择信用证付款方式，应在发货前办理国际一流银行出具的合同金额5%的保函，保函有效其为最晚装运期后的60天。

10. 检验和索赔：货卸目的港，买方有权向中国商品检验局申请进行检验，如发现货物的品质及/数量/重量与合同或发票或品质证明书不符，除属于保险公司及船公司责任外，买方有权在货卸目的港后90天内，根据中国商品检验局出具的证明书向卖方提出索赔，因索赔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检验费用）均由卖方承担。如卖方在接到买方索赔要求后30天内未做出任何回复，将视为卖方接受买方提出的所有索赔要求。

11. 理赔：如果货物差异由卖方造成，且买方向卖方提出索赔，卖方应按以下方式解决争端。卖方同意买方拒收货物，并按合同所示币种退还买方相应拒收货物金额，并承担所有直接损失及相关费用，包括运输费用，保险费，检验费，储存费，装卸费及其他与拒收货物监管及保存相关所必须的费用。根据货物的偏差情况、损坏程度以及买方所遭受损失的金额降低货物价格。卖方应以符合合同规格、质量、性能要求的新货物替换有缺陷货物，并承担买方由此所产生的所有费用及所遭受的所有损失。
12. 不可抗力：由于人力不可抗拒事故，使卖方不能按合同规定期限内交货或不能交货，卖方不负责任。但卖方必须立即以传真通知买方，并以挂号函向买方提供有关政府或者商会所出具的证明，以证明事故的存在。然而，即便在此种情况下，卖方始终有义务采取所有必要措施来加速货物的发运。由于人力不可抗拒事故致使交货延期一个月以上时，买方有权撤消合同。卖方不能取得出口许可证不得作为不可抗力。

13. 迟交货物及罚款：除了不可抗力事件的发生，如果延迟交货，卖方则每延迟一周应对买方交付1%合同额的处罚金，延迟时间不超过整周的则按整周计算，包含在迟交中的所有罚款总额不得超过合同额的10%，并且此部分金额应在银行议付时或在买方付款时予以扣除。如果迟交货物时间超出所规定货期后一个月，买方有权终止合同，但卖方需照常交付罚款。
14. 仲裁：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都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不能实现解决的均应提交中国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北京）仲裁，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的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仲裁费用应有败诉方承担，另有约定的除外。
